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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大折扣减少应税额

1. 相关依据。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，纳税人提

供应税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，按照营业额和规

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。应纳税额计算公式：应纳税额越营业

额伊税率，营业额以人民币计算。

2. 筹划思路。在提供（销售）营业税劳务的一方同时也需

要从对方接受（购买）营业税劳务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协商彼

此给对方加大折扣率，从而可以减少营业税的计税依据，进而

降低营业税税负，达到合作双方的双赢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对新开发的写字间

楼盘进行电视广告宣传，预计需支付给电视台 500万元广告

费，恰好该电视台准备购进 5套写字间以扩大规模，预计支付

给甲房地产开发公司购房款 450万元。

方案一：甲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给电视台 500万元，电视

台支付给甲房地产开发公司 450万元。

甲公司应纳营业税=450伊5%=22.5（万元）

电视台应纳营业税=500伊5%=2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双方通过协商，彼此都给对方加大折扣 50万元，

折扣后的价格并不明显偏低。

甲公司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

电视台应纳营业税=450伊5%=22.5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甲公司和电视台都可少纳税

2.5万元（22.5原20，25原22.5）。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通过交易双方相互让利，降低了各自的计税基

数，从而降低了应纳税额。不过，需要注意让利后的价格应当

不明显偏低，否则会有可能得不到税务机关的认可，并对其营

业额重新核定。

二、增加扣除金额

1. 相关依据。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

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3］16号）第三条第十八款规定：从

事广告代理业务的，以其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

或广告发布者（包括媒体、载体）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营

业额（注意不能扣除广告制作费）。

2. 筹划思路。在涉及可扣除项目的情况下，增大扣除项

目金额，从而使应税收入额相应地减小，降低企业税负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，2010年甲公司承

接一项广告业务，收到客户支付的价款为 500万元，甲公司按

照与电视台的合同规定，支付给电视台的设计、制作费共 100

万元，支付广告发布费 150万元。

方案一：支付给电视台的设计、制作费共 100万元，支付

广告发布费 150万元。

甲公司应纳营业税=（500原150）伊5%=17.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双方经协商后决定，甲公司将支付给电视台的设

计、制作费降低 50万元，同时将支付的广告发布费提高 50万

元，即广告发布费变为 200万元。

甲公司应纳营业税=（500原200）伊5%=15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 2.5万元（17.5原15）。

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在一定限度内将费用支出金额进行合理的转

换与调整，加大可以扣除项目金额，从而降低了计税基数，进

而达到节税的目的。但同时应注意加大扣除金额要合理且适

当，避免税务机关调整计税基数。

三、降低适用税率

1. 税法依据。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条规

定，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的应当缴纳营业税的劳务（简称应税

劳务）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，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

目的营业额、转让额、销售额（以下统称“营业额”）；未分别核

算营业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2. 筹划思路。纳税人在兼营营业税税种下不同税率的应

税劳务时，应尽量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劳务的营业额，做到

账目清楚，以便可以按各自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，避免从

高适用税率计征营业税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公司对外既办理职业介绍服务，又开办

职业技能培训业务，2012年 1月两项业务取得营业收入合计

为 100万元，其中，职业介绍服务收入为 40万元，职业技能培

训业务收入为 60万元。职业介绍服务属于营业税中的服务业

税目，适用税率为 5豫；职业技能培训业务属于营业税中的文

化体育业税目，适用税率为 3豫。

营业税节税的六种技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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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分别从加大折扣减少应税额、增加扣除金额、降低适用税率、合理转换税种、合理利用起征点、利用税收优

惠政策这六个方面来探讨营业税的节税技巧，帮助企业合理合法节税、平稳健康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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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：职业介绍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业务不分开核算，

应按5%的服务业税率从高计征营业税。则甲公司：

应纳营业税=100伊5%=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将职业介绍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业务分开核算，

职业介绍服务按服务业 5%的税率计征营业税，职业技能培训

业务按文化体育业 3%的税率计征营业税。则甲公司：

应纳营业税=40伊5%+60伊3%=3.8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甲公司少纳营业税 1.2万元

（5-3.8），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分别核算必然会增加企业一定的核算支出，例

如会计核算人员的工资、加班费等，企业应当权衡利弊，全盘

考虑，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。

四、合理转换税种

1. 相关依据。电信单位自己销售电信物品，并为客户提

供有关的电信劳务服务的，征收营业税；对单纯销售无限寻呼

机、移动电话等不提供有关的电信劳务服务的，征收增值税。

电信物品是指电信业务专用或通用的物品，如无限寻呼机、移

动电话、电话机及其他电信器材等。

2. 筹划思路。纳税人为达到同一个目的，有些情况可采

用不同的经营方式或选择不同的经营主体，这将有可能改变

该行为所适用的税种，从而有可能减轻企业税负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移动通信公司从 A厂定制包销一款手

机，每部手机的销售价格为 3 000元（含增值税），进价为 2 500

元（含增值税），并同时为客户办理入网业务。

方案一：由甲公司自销手机。则甲公司自销行为属于电信

单位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应当缴纳营业税，因此，每部手机应纳

营业税=3 000伊3%=90（元）；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

加=90伊（7%垣3%）=9（元）；每部手机利润=3 000原2 500原90原

9=401（元）。

方案二：甲公司设立一家独立核算的手机销售公司，由销

售公司销售手机。这样，手机销售公司的销售行为属于商业企

业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应当缴纳增值税，因此，每部手机应纳增

值税=3 000衣（1垣17%）伊17%原2 500衣（1垣17%）伊17%=72.65

（元）；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=72.65伊（7%垣3%）=

7.27（元）；每部手机利润=3 000衣（1垣17%）原2 500衣（1垣17%）原

7.27=420.08（元）。

通过比较，方案二比方案一每部手机少纳税 19.08元

（99垣9原72.65原7.27），多获利润 19.08元（420.08原401）。因此应

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通过改变销售主体，将以营业税为主业的混合

销售行为变为以增值税为主业的混合销售行为，从而转换了

税种，在产品毛利率较高的情况下，可达到节税的目的。

五、合理利用起征点

1.相关依据。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三条规

定，营业税起征点，是指纳税人营业额合计达到起征点。营业

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。从 2011年 11月 1日起，营业

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：淤按期纳税的，为月营业额 1 000

耀 5 000元；于按次纳税的，为每次（日）营业额 300 耀 500元。

2. 筹划思路。起征点是国家对小微型企业及个体户的扶

持照顾，在纳税人营业额刚刚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情况下，纳

税人应当尽量将营业额降低至起征点以下，从而可享受免除

营业税纳税义务的优惠。

3. 案例分析。王某经营一家风味小吃店，其所在地营业

税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 15 000元。王某月营业额恰

好为 15 000元。

方案一：王某每月营业额达到 15 000元。则：

王某应纳营业税=15 000伊5%=750（元）

方案二：王某每月减少营业额 100元。则：

王某每月营业额=15 000-100=14 900（元），小于当地营

业税起征点 15 000元，因此王某应纳营业税=0（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王某每期少纳税 750 元

（750原0）。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起征点的纳税筹划仅适用于纳税人营业额刚

刚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情况，因此其应用空间较小。若遇到税

务机关核定营业额的情况，则其应用空间更小。

六、利用税收优惠政策

1. 相关依据。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参与接受投资方的

利润分配、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。投资后转

让该项股权，也不征收营业税。

2. 筹划思路。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营业税税法中的税收优

惠政策，尽量转换经济业务项目或内容，从而获得相应的税收

减免优惠，减轻企业税负。

3. 案例分析。甲公司为一家生产企业，现有一公允价值

为 700万元的专利权欲转让给乙公司。

方案一：甲公司以 700万元的价格将其专利权转让给乙

公司。则甲公司：

应纳营业税=700伊5%=35（万元）

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=35伊（7%垣3%）=3.5

（万元）

纳税合计=35垣3.5=38.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甲公司先将该专利权以 700万元作价入股投资

乙公司，然后甲公司将其在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公司原股

东，转让价款仍为 700万元。则甲公司：

应纳营业税=0（万元）

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=0（万元）

纳税合计=0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 38.5万元（38.5原0）。

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筹划点评：投资入股后转让股权前这段期间存在一定的

风险，因此投资方应在投资后尽早实现股权的转让。

【注】本文系山东省 2011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渊软科学

部分冤项目野基于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企业税收政策应用

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11RKGA5044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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